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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转办第十五批信访件共计7件。截至9月4日，已办结7件，现予以公开。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涉及枣庄市情况公示（第十五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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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枣庄市滕州市滨湖镇坊上
村西侧，村主任孙某某经营的
养鸡场，粪便没有处理，异味很
大。向镇政府反映未解决。

枣庄市台儿庄区涧头集镇
楚提楼村南丰基水泥厂，没有
手续，使用立窑工艺生产水泥，
噪声大、扬尘多，没有除尘、除
硫设施，高耗能、高污染，尤其
水污染严重，生产废水直接排
到水沟里。丰基水泥厂里私建
露天石子厂，没有手续，噪音和
粉尘污染严重。孙苏庄村有一
运鸿水泥厂，使用老工艺进行
生产，同样存在噪声、水和粉尘
污染。现在企业已停工几天，
担心督察组走后继续生产，希
望断电设备拆除。孙苏庄村东
面本来有道路限宽架，现被破
坏后，村内一直有拉石头的大
货车经过，路面损坏严重，导致
多起事故，希望有关部门能恢
复限宽。

高新区张范街道光明大道
BRT 站台南 100 米处，韩某某
纵容黑社会人员在此地疯狂挖
掘地下石灰石资源，破坏了周边
环境。后来，不法分子多次将枣
庄海象纸业等企业的生产废料、
收集的生活垃圾不经处理填埋
在此处，气味难闻，污染地下水。

滕州市羊庄镇庞庄村后面
一大型养殖场占用基本农田20
多亩，无任何环保手续，位于羊
庄镇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严重
污染了水源和村庄空气。该处
已经存在10多年。

滕州市龙泉路新建的妇幼
保健院主楼北面的中央空调噪
音扰民严重，二楼周围彩灯灯光
亮影响居民休息，多次反映无
果。

山亭区凫城镇焦山头村东
侧镇政府附近永胜建材有限公
司利用原废弃水泥厂加工开采
石子，噪音和粉尘污染严重。举
报多次没人处理。

枣庄市滕州市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站工艺、设备落后，处
于废弃状态，报废率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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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坊上村西有养鸡场1处（约3000只），为坊上村村主任孙某某本人养鸡场，虽然建有治污设
施，但距离村庄100米，比较近，异味较大。

1.转办件反映的枣庄市丰基水泥有限公司，现为枣庄鹏源建材有限公司。经调查，该公司手
续齐全，2016 年 8 月 31 日在枣庄市环保局备案（枣环函字[2016]172）,9 月 27 日，取得《营业执
照》，9月28日枣庄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复年产60万吨水泥粉磨生产线项目，符合产业政策，项
目用地为存量建设用地，符合产业布局规划，2017年4月27日取得《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与反映的“没有手续”不相符。转办件反映的“使用立窑工艺生产水泥，噪声大、扬尘多，没有除尘、
除硫设施，高耗能、高污染，尤其水污染严重，生产废水直接排到水沟里”。经查实：2012年该公司
已全部淘汰立窑工艺。经查阅《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四周厂界噪声均未出现超标现象，生产过程
中生产设备和除尘设备实际是一体式，不存在闲置不用的情况，企业在2017年5月20日至24日、
7月16日至19日对袋式除尘器除尘袋进行更换并提供了更换记录，生产过车中不需要除硫工艺，
也不产生废水，与反映的问题不相符。转办件反映的“丰基水泥厂里私建露天石子厂，没有手续，
噪音和粉尘污染严重”，经调查，该水泥厂内原有石子机设备一台。涧头集镇先后于2017年4月
15日、6月19日分别收到市级环保督察组交办件和市长热线交办件，联合环保、国土等部门多次
对其下达了拆除通知，目前，已对其打石子的相关设备进行了全部拆除。

2.转办件反映的台儿庄运鸿水泥粉磨有限公司位于涧头集镇褚提楼村东侧，于2005年租赁
台儿庄区水泥厂土地、厂房及附属设施，建设一条30万吨水泥粉磨生产线，符合国家相关工艺生
产标准。反映的“使用老工艺进行生产”问题不符。该公司2005年5月24日取得营业执照,2006
年6月26日取得环评批复，2007年3月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该公司通过外购熟料，磨制水
泥，在产品包装过程中，产生少量水泥扬尘，8月26日下午，经现场调查，该生产线处于停产状态。

3.孙苏庄村位于台利路北侧、紧邻江苏，台利路与江苏交界处原有限宽架被车辆撞坏，接到转
办件后，涧头集镇政府连夜对撞坏的限宽架进行了加固，大型载重货车现已无法通过孙苏庄村内
环村道路为四级水泥路，宽4米，长约1200米，与县道台利路交叉口设有道路限高架两处，高约2
米，宽4米，为普通钢管结构，该道路设计等级较低，路面较窄无法通过中型以上货车，村内水泥道
路无破损。

1.1996年，曹某承包该石塘坑开办张范乡蟠龙石料制品厂，同年3月份开始采石并办理采矿
许可证，97年12月停止采石，至今未再开采。

2.2014年、2015年曹某分别将该坑塘承包给张某、吴某从事石料粉碎，高新区发现后及时进
行清理取缔。

3.2017年2月8日、4月27日，张范街道巡查时及市环保局接群众举报调查时，均在现场查获
重型货车鲁H-SR802在该位置倾倒塑料垃圾，经调查源头均为枣庄一大造纸厂，已责令驾驶员
清运完毕。

4.现场检查时，该坑塘内存有积水，上有塑料漂浮物，经检测分析，COD350mg/L、氨氮
25.4mg/L。据曹某叙述，其承包张范街道环卫保洁工作，近两年清理路边秸秆、垃圾及建筑垃圾
倾倒至该坑塘内。2016年3月份，曹某从枣庄市德容纸业购买塑料废物卖往丰县电厂，后因当地
环保部门监管逐步加严，丰县电厂不再接收，曹某便将剩余的塑料废物倾倒至本坑塘并初步掩
埋。2017年5月份，对市环保局夜查发现问题现场核实时，该坑塘无积水，表面无塑料废物，7-8
月份，雨水较大，周边雨水汇流至该坑塘，导致掩埋塑料废物及建筑垃圾漂浮。

5.韩某某于2011年3月份到张范街道履职，履职期间多次组织有关部门加大环境执法巡查力
度，对打石场及垃圾倾倒事件进行清理整治，韩某某不存在纵容黑社会人员疯狂挖掘地下石灰石
资源行为。

1.该区域分东西部分，共有4家生猪养殖户，分别是：（1）王某甲养猪专业户，占地867平方米，
猪圈面积550平方米，已于2017年8月10日关闭养殖，关闭前存栏24头。（2）王某乙养猪专业户，
占地1734平方米，猪圈面积463平方米，其中东院187平方米，于2017年3月停养；西院276平方
米，已于2017年8月10日关闭养殖，关闭前存栏30头。（3）李某某养猪专业户，占地867平方米，
于2016年1月停养。（4）薛某某养猪专业户，养殖占地424平方米，于2016年1月停养。上述4处
养殖户共计占地3892平方米（约5.8亩），转办件所述“一大型养殖场、占地20多亩”不属实。

2.根据《羊庄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06-2020）》，该场所土地性质为设施农用地，转办件
所述“占用基本农田”不属实。

3.由于该场所未达到相关政策规定的规模养殖场标准，国家法律法规对此类规模较小的养殖
户不强制要求办理环保手续。

4.根据羊庄水源地区划，所述位置不位于“羊庄镇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5.该场所4个养殖户全部于8月10日前关闭停养，清除了畜禽和废水、粪渣，现场无残留粪

污，周围无臭味。

市妇幼保健院2017年7月1日搬迁到该位置，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委托市环境监测站对噪声进
行监测，经监测，滕州市妇幼保健院北边界昼间噪声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表1中2类区标准限值；夜间噪声最大值超出相应标准值1.7 dB(A)。结合滕
州亮化工作实际，正在研究彩灯整改方案。

1.枣庄永胜建材有限公司位于山亭区凫城镇焦山头村东、镇政府东南，原凫山水泥厂厂区
内。利用高炉矿渣生产矿渣微粉，年产50万吨。该项目2013年7月获得山亭区环保局审批。
2016 年 7 月企业对生产工艺、设备和原料进行了变更，增加了煤炭破碎机 1 台 （1 米机口，
90KW），石子破碎机1台 （1.6米机口，200KW）；变更设备两台：除尘1万伏630KW高压电
机改为380V315KW电机，入磨喂料提升机改为皮带运输机输送；原料增加了石灰石，减少粉
煤灰的用量；2016年7月14日由山亭区环保局审批，2016年10月通过验收。

2.2017年7月28日，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对该企业现场检查，发现企业超规模生产，批建不
符，责令其限期整改，拆除超规模建设的石子破碎机。8月15日现场检查时，碎石车间停产，
石子破碎机未完全拆除；厂区内未建设喷淋洒水设备，厂区扬尘治理不到位。对此，8月17日
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立即停止生产，立案查处。8月24日、25日组织夜
查时，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未发现有生产迹象。8月26日下午，区联合调查组现场核查发现，
企业处于停产状态，石子破碎机已拆除，厂区内原材物料已覆盖，正在实施物料大棚、输送带
封闭工程；原采石场采面已长草木，没有新的开采痕迹。

3.2017年以来，涉及该企业的投诉共5起。2017年2月3日、4月13日、5月15日市长热
线交办件,5月6日、7月11日省环保厅转办件反映“非法打石子和空气污染”，区环保局和凫城
镇政府随即进行调查回复，并就存在问题责令企业立即进行整改，由于该企业白天不生产，几
次到现场均未见到企业负责人员，导致企业整改工作有滞后。

1.小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情况
（1）羊庄镇驻地东王庄社区污水处理设施（利用纳米生物处理方式）、界河镇污水处理设施（为

无动力高效污水处理设施）、东郭镇污水处理设（采用生物转盘技术）施均现正常运行。
（2）张汪镇污水处理设施，采用A/0污水处理工艺，主体工程已建设完成，正在配套电力建

设,近日即可运行。
2.农村新型社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情况

（1）滨湖镇荷塘月色小镇污水处理设施，采用A/0污水处理工艺，现运行正常。滨湖镇观湖
社区、姜屯镇阳平社区污水处理设施采用了先进的膜生物处理技术（MBR），级索镇韩庄社区、西
岗镇香舍里社区、界河镇鲁水社区、南沙河镇古石社区污水处理设施均采用了纳米生物处理方式，
WWS无动力污水处理工艺均正常运行。木石镇俭庄社区污水处理设施，采用A/0污水处理工
艺，现运行正常。

（4）柴胡店镇沙岗社区污水处理设施，采用A/0污水处理工艺，2015年5月建成。由于该社
区未启用，该污水处理设施未启用。

3.生活污水治理试点村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情况
（1）西岗镇魏庄村污水处理设施、大坞镇牟庄村污水处理设施、东郭镇玉泉村污水处理设施均

运行正常。
（2）级索镇前泉村污水处理设施：该项目2016年9月开工建设，主体已完工，现正在做配电工

程建设。
滕州共建成小城镇污水处理设施3处，均正常运行，在建1处；建成农村新型社区污水处理设

施9处，正常运行8处，仅1处暂未运行；建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3处，均正常运行，在建1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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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迅速组织人员对养鸡场进行调查，连夜
进行清运，截至2017年8月27日3:00，畜禽
已全部清运完毕。

2.对涉及养殖场责任人及时进行了思想教
育，保证不再原地进行畜禽养殖饲养，并做
好周边环境卫生清理工作。

3.组织人员进村入户，对养殖场周边群众
进行反馈，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1.针对举报人反映的石子厂问题，已对该石
子厂所有设备进行了拆除。区政府责令区经信
局对运鸿水泥采取停电措施，实施停产整顿。下
一步，企业按要求整改达标后，由区经信局、区环
保局、区安监局、区市场监管局组织联合验收。

2.对撞坏的限宽架进行了焊接加固，大型载
重货车现已无法通过。

1.8 月 26 日，张范街道组成工作组，连夜对
坑塘漂浮物进行打捞，截至8月29日，已全部打
捞完毕，并由枣庄市德容纸业有限公司自行拉回
企业固废暂存场地进行规范暂存，待枣庄建阳热
电锅炉掺烧工业垃圾改造工程投产运营后运往
该处进行焚烧处理。

2.对坑塘内积水，采取用罐车抽运至中信环
境水务（枣庄）有限公司进行处理。目前已全部
抽运完毕。

3.已对该坑塘进行回填。
4.区纪委已启动追责程序，对相关人员进行

问责。
5.已委托山东三益环境测试分析有限公司

对地下水采样检测，8月31日已采样，正在化验，
待检测报告出来后视情况制订下一步治理方案。

1.羊庄镇党委政府8月26日组成工作组，
在该区域养殖户已全部关闭停养的基础上，彻
底拆除猪圈，对现场环境进行整治提升。

2.对辖区所有养殖场（户）进行再排查，确
保全部达到污染防治要求。

3.全面加强日常巡查监管，建立健全养殖
业污染防治的长效机制，确保养殖业依法依规
发展。

1.针对妇幼保健院中央空调冷却塔噪声扰
民的问题，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于8月27日对滕
州市妇幼保健院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
书》，责令其采取有效的隔音措施，保证噪声达
标排放。执法人员提出整改措施后，妇幼保健
院表示尽快与空调冷却塔安装公司联系进行
施工，安装隔音设备。

2.针对妇幼保健院二楼灯光亮化问题，执
法人员已向妇幼保健院下达通知，要求严格按
照《滕州市城市景观亮化管理实施办法》（滕政
发〔2014〕83号）要求，即：城市景观亮化设施不
得有灯不开、开而不全、时开时关、迟开早关，
春、秋季亮灯时间为 18:30－22:00，夏季为
19:30－23:00，冬季为18:00－22:00。

1.针对该企业批建不符的违法事实，按照企
业违法建设的设备的投资额的5%进行了顶格处
罚，依法处以罚款人民币6万元；针对扬尘污染
的违法事实，依法处以罚款人民币2万元。

2.责令枣庄永胜建材有限公司立即停止生
产，拆除批建不一设备。该企业批建不一设备已
于 8 月 15 日拆除完毕，目前仍处于停产状态。
责令枣庄永胜建材有限公司按标准建设喷淋洒
水设备，实施扬尘污染综合治理，在整改结束后
须将整改报告报山亭区环境保护局、凫城镇人民
政府，并进行公示后方可恢复生产，确保企业恢
复生产后污染物达标排放。

3.企业目前处于停产状态，石子破碎机已拆
除，厂区内原材物料已覆盖，正在实施物料大棚、
输送带封闭工程；原采石场采面已长草木，没有
新的开采痕迹。

4.因对辖区内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督促整改
不力，山亭区政府对凫城镇镇长进行了约谈；对
凫城镇乡村规划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进行了
通报批评。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党内警告
4人，党内
严重警告
1人，诫勉

谈话1
人。

备注：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转办第十五批群众举报件共计7件。截至2017年9月4日已办结7件。


